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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以房养老≠政府不管
民政部表示，“以房养老”只是试点性举措，意在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方式

国务院日前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引发

民众对“以房养老”的大

吐槽，质疑者担心，政府

会不会借“以房养老”来

推卸基本养老责任？没

钱没房的老人今后又该

如何养老？

20日，民政部相关

负责人回答，政府不会

推卸基本养老责任，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在基本原则中就提出要

“坚持保障基本”，以政

府为主导，发挥社会力

量作用，着力保障特殊

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确保人人享有基

本养老服务。

此外，民政部表示，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物价上涨等情况，国家

将进一步完善落实基本

养老金、基本医疗、最低

生活保障等政策，适时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国务院近日出台的意见引
发热议，有人疑惑，政府今后会
只发展“以房养老”这种养老模
式吗？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旨在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满足
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但“以房养老”问题出现
了误读、以偏概全等问题，需
要加以澄清。

国务院《意见》中明确提出
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医养结合等多种养老服务
模式。在投融资、土地供应、税费
优惠、补贴支持、人才培养和公
益慈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力
度大、含金量高的利好举措。在
健全工作机制、开展综合改革试
点、强化行业监管、加强督促检
查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而“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试点”，即所谓“以房
养老”，只是“完善投融资政策”
中的一句话，而且明确是开展试
点。在随国务院《意见》同时下发
的重点任务分工中，也只是 45
项重点任务分工中第二十七项
有关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
域中的一个子项目。

开展“以房养老”在一些国
家已有成熟的做法。这次国务院
《意见》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开展
这方面的试点，是积极慎重稳妥
的，目的是探索符合国情、满足
老年人不同需要、供老年人自主
选择的养老保险产品，扩大养老
服务供给方式，进而构建多样
化、多层次、以需求为导向的养
老服务模式。

因此，对国务院《意见》要全
面理解、准确把握，不能以偏概
全、误导公众。

还有人疑惑，政府发展“以
房养老”试点，是不是就表明政
府不管养老了呢？那么没有房
的人该如何养老呢？民政部相
关负责人 20日表示，国务院近
日发布的意见，在基本原则中
就提出要“坚持基本保障”。什
么属于“基本养老服务”？这位
负责人说，“坚持保障基本”，就
是要让人人享有生活照料、医
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
基本养老服务；就是要注重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着力保障经
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
年人的服务需求等。

如何兑现政府“保障基本
养老服务”的承诺？民政部相
关负责人总结了国务院《意见》
提出的四项举措。首先，是对
公办养老机构的责任厘清：《意
见》要求各地公办养老机构要
充分发挥托底作用，重点为“三
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
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
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
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

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
针对农村老龄化形势比城

市更为严峻的现状，民政部称，
按照国务院《意见》部署，今后，
要将所有农村“三无”老人全部
纳入五保供养范围，适时提高
五保供养标准；同时，各地用于
养老服务的财政资金要重点向
农村倾斜，改善农村敬老院的
功能和设施条件，在集中供养
农村五保老人之外，向社会老
人开放，重点提供护理型养老
服务。

对于此次舆论担忧的没钱
没房低收入者今后如何养老问
题，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政
府将完善公共财政支持政策。
国务院《意见》提出，要加快建
立养老服务评估机制，认真落
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全国老龄办 2012年发布的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 3300
万失能老人，全国 4亿家庭中，
大概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照料
失能老人的困扰。

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的
养老问题比城市更为严峻。民政部 20日
公布，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平均高于城
镇1.2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
已近5000万。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坦言，农
村养老服务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

农村敬老院2/3是“黑户”

农村养老问题随着城镇化和农民工
潮更突显。早在去年年底，全国老龄办副
主任阎青春就公开表示，农村家庭的空巢
率已达到 45%左右。青壮年进城打工，留
守老人带领着留守儿童种田，我国农村的
养老现状甚至不如过去。此外，农村敬老
院多破旧、简陋、缺少医疗和专业化照料
人员，能提供的服务与入住老人需求相去
甚远，闲置床位多达 47.5万张，利用率只
有78%，没有发挥养老中心的作用；同时，
大量敬老院没有登记注册，全国农村3万
余家敬老院中只有 1.1万家身份合法，高

达三分之二的敬老院是“黑户”。

集体土地可作养老基地

针对上述问题，民政部 20日也公布
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新京报记者了解到，
国务院《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若干意
见》提出的 45项任务中有 27项要求民政
部限期牵头完成，其中包括多管齐下改善
农村养老条件。

首先，最实际的，国务院要求各级政
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应重点向
农村倾斜，改善乡镇敬老院设施条件，增
强护理功能，在集中供养农村五保老人基
础上，向社会开放，接纳周边村镇的散居
老人，适当收费，提高运营效益，使之成为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此外，民政部提出要拓宽农村养老资
金渠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可以村委
会为平台，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
地、山林、水面、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收
益用于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的养老院，是镇政
府及辖属村委会用农村宅基地的集体收
益修建的，这里除了环境优美、空气健康，
还有专业的医疗护理资源，吸引了不少城
市老年人入住。在向社会服务的同时，这
家养老院还向本镇的农村老人，提供低价
的日间照料和医疗康复、护理服务。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介绍，上
述模式，农村初步尝试用集体土地的部分
收益，用于为本地的农村老人提供更多的
养老服务。他举例说，怀柔长城脚下的一
些国际文化村，村民闲置的房子租给外国
人，开起酒吧、旅馆，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
业，提高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应该可以
拿出一部分，帮助当地的老人获得更多的

养老服务。
“目前，房山、门头沟等区县的一些村

镇，已有类似的尝试”，李红兵认为，随着
农村留守、空巢老人增多，如果以村委会
为纽带，老人将空置房屋或闲置的宅基
地，委托村委会用于集中开发，获得的收
益，可以用于建设、改善养老机构，改善基
础设施，从而集中在一起享受养老服务，
或获得更多养老资源，安心居家养老。

李红兵介绍，北京即将出台的《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到“以
房助老”，对于农村来说，就是计划试点以
村委会为单位，通过村民委托的集体土地
开发收益，为老人换取更多的养老资源。

（据新京报）

只发展“以房养老”吗？
【回应：发展社区、机构等多种养老服务模式，
“以房养老”试点只是其中部分内容】

政府不管养老了吗？
【回应：政府保障“基本养老服务”，
将所有农村“三无”老人纳入五保供养范围】

【北京情况】集体土地收益助“养老”

国务院：养老财政向农村倾斜

3月9日，北京一家养老院，一对老夫妻都住在这里，这家养老院每人每月的费用要4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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